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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基金  

一般撥款計劃  

 

撥款計劃準申請機構／人須知  

 

引言   

 

1. 為總結禁毒基金二零二四年度一般撥款計劃的經驗，以及協助

下年度撥款計劃的撥款，我們歸納了處理二零二四年度撥款計

劃申請的一些要點，盼能對準申請機構／人有所幫助。  

 

 

二零二四年度撥款計劃的評分制度  

 

2. 二零二四年度撥款計劃從合資格申請機構／人接獲的擬議項目

按以下四項準則評審：  

(a)  項目的效用；  

(b) 項目的影響；  

(c)  項目的設計及可行性；以及  

(d) 申請機構／人的經驗及往績。  

 

上述準則及其進一步闡述載於《禁毒基金一般撥款計劃二零二

四 年 度 撥 款 計 劃 指 引 》 （「 《 指 引 》 」） 附 錄 E（ 見 網 址 ：

https://www.nd.gov.hk/pdf/Guide_to_2024_Funding_Exercise_BDF_RFS_full_ch

i.pdf）。  

   

3. 經評審後，擬議項目一般會：  

(a)  全數獲批撥款；或  

(b) 獲批撥款，但 – 

( i )  推行時間須予縮短／壓縮；及／或  

( i i )  活動、預算、人手及／或其他開支項目須予調整；或  

(c)  不獲批撥款。  

 

https://www.nd.gov.hk/pdf/Guide_to_2024_Funding_Exercise_BDF_RFS_full_chi.pdf
https://www.nd.gov.hk/pdf/Guide_to_2024_Funding_Exercise_BDF_RFS_full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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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機構／人有責任確保只使用正確的申請表，並在截止日期

或之前遞交。  

 

注意事項  

 

5. 下文各段闡述一些須注意的事項，以供準申請機構／人參考。

括弧內的編號（例如 (1a)、 (1b)、 (2c )），代表《指引》所載評分

制度下的相應評審準則。  

 

 

A. 項目的效用  

 

(a)  我們鼓勵項目倡議機構／人設計項目時參考《指引》所列明

的優先考慮範疇。例如在二零二五年度撥款計劃中，我們鼓

勵項目突出展示和宣傳每年 6 月 26 日的「禁止藥物濫用和

非法販運國際日」（國際禁毒日）。 (1a)  

(b) 就戒毒治療及康復項目，或包含戒毒治療及康復元素的混合

類型項目，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清晰闡明項目內的治療元素

如何為吸毒者提供有效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並詳述擬議

的新服務模式或非傳統服務提供模式將如何促進擬議特定

目標的戒毒治療及康復過程。 (1b)  

(c)  就預防教育及宣傳項目，或包含預防教育及宣傳元素的混合

類型項目，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有系統地闡明項目如何傳達

深入的禁毒知識。舉例而言，如項目倡議機構／人建議為學

生舉辦禁毒教育講座，項目倡議機構／人須註明每節講座的

結構、題目及主要內容，如何聘請具備充足禁毒知識的講者，

而非僅僅交代講座節數便稱之為禁毒講座。 (1c)  

(d) 項目倡議機構／人為特定群組制訂相關的預防教育及宣傳

計劃時，應顧及其工作模式／習慣／文化背景。 (1c )  

(e)  就預防教育及宣傳項目，或包含預防教育及宣傳元素的混合

類型項目，我們鼓勵項目倡議機構／人採用新的服務模式

（例如使用新方法、新平台、新教育工具等），以具創意及／

或能引起目標群組注意的方式，傳遞毒品禍害資訊及其他禁

毒訊息。 (1c 及 1d)  

(f)  項目倡議機構／人推行的項目如多次獲撥款，應盡量避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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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舉辦先前推行過含相同元素的項目。如擬議項目確有需要

舉辦，項目倡議機構／人亦應清楚述明服務需求，並按最新

的吸毒情況或服務需求考慮加入新元素。基金撥款為單次性

質，不屬於經常資助。與先前獲批項目相似的申請並不一定

會獲批。 (1d )  

 

B. 項目的影響  

 

(a)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機構

／人應說明研究成果如何可以在香港付諸實際應用和對香

港禁毒的研究成果的影響。 (2a)  

(b)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確保其項目建議有足夠和具體的禁毒

元素。僅僅簡述項目的禁毒元素而沒有詳述其主要內容或推

行方式，一般會被視為不足夠。 (2b )  

(c)  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的測試對象或樣

本如非人類，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詳細説明如何把研究方法

應用在人類身上。 (2b )  

(d) 就涉及培訓前線從業員（例如課程或工作坊）的戒毒治療及

康復項目，或包含戒毒治療及康復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

目倡議機構／人應提供足夠和具體的資料及課程內容（包括

課程大綱），以證明擬辦的培訓課程對推行戒毒治療及康復

服務的直接效益。 (2c )   

(e)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述明擬議項目及活動如何有助提高參

與者對毒品禍害的認識、傳達禁毒訊息，和改變參與者對抗

毒的態度。 (2c)  

(f)  如項目涉及創意製作（例如製作真人角色扮演遊戲（意即劇

本殺）、電影／短片、歌曲及音樂、話劇、遊戲、信息圖表、

由關鍵意見領袖製作錄像、書籍等），項目倡議機構／人應

詳盡介紹有關製作的詳細劇本、內容或大綱，以闡明擬議項

目如何可達到預期效果。 (2c )  

(g) 如預防教育及宣傳項目，或包含預防教育及宣傳元素的混合

類型項目涉及興趣班／體育活動／健康生活模式活動，項目

倡議機構／人應具體說明該等活動如何有效地向接受服務

對象傳達禁毒訊息，並增加他們對毒品禍害的知識和禁毒意

識，而非只在活動的最後部分提及與活動本身沒有關連的禁



 

4 

 

毒訊息。 (2c )  

(h)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機構

／人應引述所參考的學術／研究報告，以支持有關假設。(2c)  

(i) 關於戒毒治療及康復項目，或是包含戒毒治療及康復元素的

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説明擬議活動及支援服

務如何有助推動吸毒者戒毒、如何幫助戒毒康復者持守遠離

毒品，以及如何在他們的戒毒治療及康復過程中發揮直接作

用。對於若干特定的支援服務，例如職業訓練和醫療服務，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以吸毒者及／或在近期 (例如參與項目

前的 12 個月內 )成功戒毒的戒毒康復者為目標。 (2c )  

(j) 就網上禁毒宣傳品（例如錄像、戲劇或真人角色扮演遊戲），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明確概述當中包含的禁毒元素，並展示

製作品的發放能達致充分廣泛和有效。 (2c)  

(k) 就對象為小學生的預防教育及宣傳項目，項目倡議機構／人

應以吸收和理解禁毒訊息能力更佳者為對象（例如三年級至

六年級的小學生）。 (2c )  

 

C.項目的設計及可行性  

 

(a)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述明項目的擬議推行時間表及長短切

合實際和合理 (3a)：  

(i) 如擬議項目包含周期活動，可考慮較短的推行期（例如

在一年內舉辦兩個巡迴展覽，而非在兩年內每年舉辦一

個巡迴展覽）；  

(ii)  如擬議項目運作模式的成效尚待測試，可考慮較短的推

行期（例如一年左右）；  

(iii)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留意前期準備工作 （例如培訓員

工）所需的時間，相對項目所提供的服務而言，是否太

長及佔比太多；以及  

(iv)  如申請項目與項目倡議機構／人現時進行的項目相似，

而後者不會在下個公曆年完成（即新獲批的項目須在批

准信發出一年後展開），或後者的成效仍待充分測試（例

如尚未獲得評估結果），則項目倡議機構／人應避免申

請舉辦類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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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較諸舉辦多樣化但欠缺關連或組織，及目標欠奉的活動，舉

辦經過審慎策劃、有系統及具針對性的計劃或活動更為可

取。 (3a)  

(c)  項目倡議機構／人擬備建議時應為項目活動制訂後備計劃。

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擬議服務、計劃、活動等可否

隨時轉用其他模式（例如網上或非實體方式）推行；該等擬

議服務、計劃、活動可否在項目時期內改期推行。 (3a )  

(d) 項目倡議機構／人在籌辦技巧訓練課程（例如電影製作或電

腦動畫）時應緊記有系統地加入充足（一般而言應佔整個訓

練課程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禁毒預防教育及宣傳元素。

(3b )   

(e)  項目倡議機構／人在準備建議書時，應清楚概述大灣區活動

中包含的禁毒元素，以及活動從禁毒角度可帶來的預期效

益。大灣區活動的受益者應為香港居民。項目倡議機構／人

亦應避免過多或奢侈的成本項目。  

(f)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述明建議預算相對預期的受惠者人數

而言，屬合理及合乎實際情況 (3c)：  

(i) 擬聘用的員工數目與其他規模及推行期相若的項目相

稱。項目倡議機構／人應在人手編制建議中提供有關詳

情及充分理據；  

(ii)  項目倡議機構／人就目標受眾人數／觀眾／使用者／

讀者人數訂立目標時，應留意相對製作電影／流動應用

程式／遊戲等的費用而言，所定的數目是否符合成本效

益；  

(iii)  項目倡議機構／人向義工提供培訓時，應授予重點清晰

且明確的禁毒知識、傳遞訊息技能以及與後續義工工作

直接相關的技能，尤其是與傳遞禁毒知識和技能有關的

工作。義工培訓的時數應當合理；  

(iv)  項目倡議機構／人為小組環節訂立目標規模／參與者

人數時，應適當考慮擬議活動的性質及成本，並詳細解

釋和證明訂立特低的目標規模的需要；  

(v) 如有充分理據支持派發禁毒訊息明確的刊物或紀念品，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派予特定及清晰的目標群組，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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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市民；  

(vi)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考慮只以電子方式製作和發 放項

目刊物，如項目倡議機構／人建議製作印刷刊物，應提

供有力理據；以及  

(vii)  項目倡議機構／人就為前線從業員舉辦的培訓活動進

行財政預算時，應參考社會福利署管理的社會工作訓練

基金所資助的支出項目及相應的資助水平。  

(g)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解釋選擇目標受惠者的方法、背後的理

念及禁毒服務需求。 (3c)  

(h)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述明擬議項目的預期受惠者、參與者及

／或使用者人數合乎實際 (3c )：  

(i) 項目倡議機構／人可考慮與相關的合適單位（例如非政

府機構、學校或大專院校、少數族裔群組）建立伙伴關

係，以順利推展項目並取得目標成果；  

(ii)  為顯示項目可按建議推行，項目倡議機構／人（特別是

新近開始提供禁毒服務者）可考慮與禁毒界別的持份者

合作；  

(iii)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

機構／人應清楚界定研究的目標群組／參與者，並説明

選擇和招募參與者的方法；  

(iv)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

機構／人評估研究主題的影響時，應在切實可行情況下

考慮納入對照組作為基準參考；   

(v)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

機構／人應證明擬議研究對象／參與者的涵蓋範圍 及

人數足夠，並須注意抽樣比率（例如進行定量調查時，

樣本規模應足以獲得具統計意義的結果）；以及  

(vi)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

機構／人應提供資料或詳細解釋有關毒品問題與擬議

研究對象／參與者相關或有獨特性。  

(i)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按《指引》及申請表的要求，提供有關

項目成果及成效指標的詳情。 (3e)  

(j) 項目倡議機構／人在研究中應採用合適的評估方法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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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過於簡單的問卷（即只有一至三個項目的問卷），並解

釋為何採用所選的評估方法。 (3e)  

(k)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機構

／人應留意擬議的資料收集方法（例如以問卷收集敏感資

料）是否切實可行。 (3e)  

(l) 就研究項目或包含研究元素的混合類型項目，項目倡議機構

／人應詳細說明如何將研究在香港付諸推行。 (3e)  

 

D. 申請機構／人的經驗及往績  

 

(a)  項目倡議機構／人過往推行禁毒基金項目時如曾有延誤或

遲交報告／財政文件的記錄，評審人員評審其建議的項目

時，可能會考慮有關記錄。 (4a 及 4b)  

 

E. 其他與項目預算有關的問題  

 

(a)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清楚及詳細地列出各個財政預算項目。 

(b)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按各項計劃活動及項目年度列出詳細

及按分項的撥款需求。  

(c)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留意是否真切需要餐飲項目及餐飲項

目的費用款額，並應避免在比賽中為少數參加者準備過多或

奢侈的禮物／津貼／活動／獎品。  

(d)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避免向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的個人參

加者提供直接財政資助和金錢回報，職業相關資助除外。  

(e)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留意以下開支項目提出的撥款要求將

不獲批准：  

( i )  沒有具體詳情及支持理據的行政費及雜費；  

( i i )  接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督導級人員的個人薪酬；  

( i i i )  公用設施收費，例如電費、煤氣費、水費、電話費用及

寬頻費用；  

( i v )  固定裝置、辦公室傢俬、電腦或電子裝置及其他設備的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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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大灣區以外地區的旅程費用；以及  

( v i )  在香港以外地方舉辦活動或提供服務的費用（已獲批准

於大灣區其他地方推行的項目活動除外）。  

(第 (e ) ( i )至 (v i )段所訂開支項目的支出只可納入「行政支援撥

款」的一筆過獲批准開支之中。 )  

(f)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提供詳盡理據，以證明擬議購置的電

腦、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設備及相關物品（例如數據卡及路

由器）是推行項目所必需的，而擬議型號應與實際需要相稱。 

(g) 項目倡議機構／人在填寫申請表各部分時，應確保所填寫的

受惠者人數及活動次數一致和準確。  

(h)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列明擬聘用員工的具體職務。  

(i)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確保擬聘員工的資歷及經驗要求，與他

們的職務及所需具備的專長相稱。如擬支付給他們的薪金高

於相關基準，則須提供詳細理據。  

(j) 項目倡議機構／人應註明有關員工的實際聘用期（例如由第

一至第十二個月／由第十三至第二十四個月），以便評估相

關員工需求。  

 

 

禁毒基金會秘書處  

2025 年 7 月              

 


